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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68-2022-0002

绍市监管〔2022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绍兴市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行政处罚
事项自由裁量细化标准（第一批）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局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绍兴市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细化

标准（第一批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市局各处室、直属单位遵照执

行，各区、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执行。

本细化标准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附件：绍兴市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细化

标准（第一批）

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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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绍兴市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细化标准
（第一批）

序

号
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处罚幅度 备注

1

对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

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

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

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

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

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

行政处罚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六条

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
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

……；

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

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

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；

……。

1．拒不改正的，从轻处罚的罚

款数额为 5000 元以上 18500 元

以下，一般处罚的罚款数额为

18500 元以上 36500 元以下，从

重处罚的罚款数额为36500元以

上 50000 元以下。

2.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

至吊销许可证。

从轻的，“

以下”不包

括本数；从

重的，“以

上”包括本

数，下同。

2

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五

条，未建立食用农产品

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

行政处罚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六条

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
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

……；

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本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

款规定给予处罚。

1．拒不改正的，从轻处罚的罚

款数额为 5000 元以上 18500 元

以下，一般处罚的罚款数额为

18500 元以上 36500 元以下，从

重处罚的罚款数额为36500元以

上 50000 元以下。

2.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

至吊销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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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处罚事项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处罚幅度 备注

3

对食品摊贩违反《浙

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

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

摊贩管理规定》第十

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至

第八项的规定，未遵

守规定使用的食品原

料、食品添加剂和工

具、用具、容器等，

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

、从业人员个人卫生

等不符合要求的行政

处罚

《浙江省食

品小作坊小

餐饮店小食

杂店和食品

摊贩管理规

定》第二十二

条

食品摊贩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八

项规定的，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

产停业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1. 普通情节的，从轻处罚的罚

款数额为50元以上185元以下，

一般处罚的罚款数额为185元以

上365元以下，从重处罚的罚款

数额为365元以上500元以下。

2.情节严重的，从轻处罚的罚款

数额为500元以上950元以下，一

般处罚的罚款数额为950元以上

1550元以下，从重处罚的罚款数

额为1550元以上2000元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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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7日印发


